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及环保并购基金的关联交易公告 

证券代码：000967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2015-07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于国家对环保产业发展的大力支持，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为抓住国内环保产业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

公司自身的产业优势与合作方的金融资本优势，实现产业资源与金融资本的良好

衔接，以快速实现公司在环保领域的战略性布局及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公司拟与

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资本”）、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易方达资管”）、深圳市纳兰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兰

德”） 、马刚先生、刘开明先生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市盈峰环保产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盈峰环保基金管理

公司”）。盈峰环保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后，公司拟与盈峰环保基金管理公司共同设

立深圳市盈峰环保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管理部

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盈峰环保并购基金”）。盈峰环保并购基金的 LP

主要由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集团”）、易方达资管、工商

银行广东分行等机构及个人投资者（具体待定）组成。 

2、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合作方中，公司与盈峰资本、易方达资管、马刚先生、

刘开明先生存在关联关系。盈峰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 32.23%股权为公司控股股

东，盈峰集团直接持有盈峰资本 62%股权、间接持有易方达资管 10%股权，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马刚先生、刘开明先生为公司董事兼高

管，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本次对外投资行为构成关



联交易。 

3、本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次会议对

该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关联董事何剑锋、于叶舟、马刚、刘开明回避表决本议

案，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本次投资事宜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项关联交

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方介绍 

1、关联投资方基本情况介绍 

（1）名称：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住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 1月 21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力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为创业企业提

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公司经营状况：公司近三年经营状况良好。2014 年，盈峰资本的资产总额

12,802.70万元，净资产 4,759.62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2,970.71万元，净利润 

1,371.43万元（经审计）。截止 2015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 19,874.97 万元，

净资产 6,480.62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1,076.74万元，净利润 2,053.75万元（未

经审计）。 

股权结构：盈峰集团持有其 62%股权、杨力持有其 14%股权、张冰持有其 8%



股权、钱晓宇持有其 5%股权、朱明持有其 5%股权、张志峰持有其 2%股权、赵卫

忠持有其 2%股权、石冰持有其 2%股权。 

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 ：盈峰集团持有本公司 32.23%的股权为公司控股

股东，盈峰集团同时持有盈峰资本 62%股权为盈峰资本的控股股东，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名称：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30号广州银行大厦 42F 

住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号 4004-44室 

成立日期：2013年 6月 28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坚 

注册资本： 1.2亿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440003000015820 

主营业务：资产管理、投资顾问、财务顾问、企业资产重组、并购及项目融

资、公司理财、股权投资、委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及中国证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司经营状况：公司近三年经营状况良好。2014年，易方达资管的资产总额

22,739.63 万元，净资产 13,763.94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930.75 万元，净利

润 726.31万元（经审计）。截止 2015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 18,491.71 万元，

净资产 12,433.93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3，761.45 万元，净利润 1,632.34 万元

（未经审计）。 

股权结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40%股权、广东易兆恒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其 35%股权、广东易宏冠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5%股权。 

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 ：盈峰集团持有本公司 32.23%股权为公司控股股

东，盈峰集团直接持有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股权，间接持有易方达资管



10%股权，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姓名：马刚 

身份证号码：6421251979****3711 

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海岸花园 

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 ：马刚为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职务为总裁。 

（4）姓名：刘开明 

身份证号码：3632271977****471X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桂园 

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 ：刘开明为本公司董事，职务为副总裁、董秘。 

2、非关联投资方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深圳市纳兰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址：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智慧广场 A栋 901-A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11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杨时青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资询 

公司经营状况：公司近三年经营状况良好。2014 年，纳兰德的资产总额

1,865.20万元，净资产 1,116.69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460.68 万元，净利润 6.6

万元（经审计）。截止 2015年 6月 30日，资产总额 2,971.86万元，净资产 1,063.55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74万元，净利润-34.30万元（未经审计）。 

股权结构：深圳市纳兰德投资有限公持有 80%股权、广东新价值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 20%股权。 



三、基金管理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盈峰环保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暂定名，以工商管理部

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公司注册地：拟在广东省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合作区注册。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具体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股权比例 

盈峰资本 255万元（人民币） 51% 

纳兰德 120万元（人民币） 24% 

上风高科 45万元（人民币） 9% 

易方达资管 40万元（人民币） 8% 

马刚先生 15万元（人民币） 3% 

刘开明先生 25万元（人民币） 5%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资本管理、财富

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项目投资；商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为

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以上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管理公司决策机构：基金管理公司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5 人，其中：盈

峰资本推荐 2名委员，纳兰德推荐 1名委员，上风高科推荐 1 名委员，易方达资

管推荐 1名委员。 

所有项目的投资与退出决策需 3名以上（含 3名）委员同意方可通过。  

上述信息均以工商管理部门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拟共同出资设立盈峰环保基金管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其



中，（1）盈峰资本出资： 255 万元，持股 51%；（2）纳兰德出资：120万元，持

股 24%；（3）上风高科出资 45 万元，持股 9%；（4）易方达资管出资 40万，持股

8%；（5）马刚出资 15万元，持股 3%；（6）刘开明出资 25万元，持股 5%。 

2、盈峰环保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后，公司拟与盈峰环保基金管理公司共同设立

盈峰环保并购基金。环保产业并购基金总规模预计为 30 亿元人民币（根据发展

需要可调整）。首期规模不低于 3 亿人民币，存续期为 5 年。根据各方的初步约

定，公司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首期拟出资 2500 万元；工商银行广东分行作

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首期拟出资 1.75亿元；盈峰集团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首期拟出资 7250 万元，其余首期资金由盈峰环保基金管理公司负责对外募集，

并根据项目实际投资进度分期到位。 

3、盈峰环保并购基金投资方向：以环保产业为主题，在环境在线监测、智慧

城市、固废处理、水资源回收与处理、大气治理、土壤治理及生态修复、工业节

能、核电等领域寻找优秀的成长型企业。 

4、盈峰环保并购基金退出方式：退出按市场化原则进行，以并购退出和 IPO

退出为主要渠道，以转让和回售为辅助渠道。公司对环保产业基金所投资目标企

业的股权拥有优先收购权，具体收购事宜由双方按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市场公允原则协商确定。  

5、盈峰环保并购基金收益分配：采取即退即分的方式。 

6、盈峰环保并购基金成本费用和税收包括管理费、业绩奖励、聘请中介机构、

政府税收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文件约定应在基金资产中列支的其它

费用。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存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问题，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或新的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目的、存在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本次投资目的主要是为了抓住国内环保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充分发挥公司

自身的产业优势与合作方的金融资本优势，实现产业资源与金融资本的良性互

动，以快速完善公司在环保领域的战略布局，打造国内一流的、综合型环保企业。 

2、投资风险 

（1）并购基金投资方向为以环保产业为主题，主要聚焦在环境在线监测、

智慧城市、固废处理、水资源回收与处理、大气治理、土壤治理及生态修复、工

业节能、核电等领域，由于市场竞争激励，可能存在无法找到合适标的企业的风

险。  

应对措施： 

公司作为出资人，将要求基金管理团队在审慎、稳健的基础上，根据公司的

发展战略规划，广开渠道、积极寻求能与公司发展战略产生协同效应的项目，并

对潜在标的严格筛选，坚持投资优秀的成长型企业 。 

（2）由于宏观经济、行业发展周期、市场趋势、信息收集、项目论证、项

目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项目后期不能达到预期甚至亏损的风险。 

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研究产业政策对环保产业的影响，同时充分借助基金管理团队的

产业专业研究优势及专业管理经验，对拟投项目进行严格把关，有效降投资风险。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盈峰环保基金管理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不合并盈峰环保基金管

理公司的财务报表，对公司当期的经营影响较小。公司为并购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对上述基金的投资负有限责任，投资风险。 

（2）本次合作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有序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借鉴专业投资

机构的投资经验，可为公司的资本运作提供丰富的经验，将有助于提高公司对外

投资的质量及资本运作的能力和水平，为公司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为打造国内一流的、综合型环保企业奠定好的基础。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盈峰投资控股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为 7.98万元（不含本次交易）；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马刚先

生、刘开明先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元。 

九、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能够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为公司产业整合、

并购积累经验，丰富盈利模式。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环保产业并购基金,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储

备更多并购标的，整合产业资源，逐步实现转型升级，提升综合竞争力，同时降

低公司对外投资并购的风险。 

本次投资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本次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不会影响到公司正

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同意公司《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议

案》、《关于参与投资设立环保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1 月 11日  

 

 




